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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

持股 5%以上股东芜湖领先基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领先

基石”）计划减持合计不超过 13,5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5.6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

日之后的 6 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近日，公司收到领先基石出具的《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截至 2018 年 5

月 14 日，领先基石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已过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

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及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

减持进展情况。现将其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领先基石 集中竞价交易 

2018 年 2月 23日 14.57 25,000 0.010% 

2018 年 2月 26日 15.41 40,000 0.017% 

2018 年 2月 27日 15.81 43,000 0.018%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2018 年 2月 28日 15.27 15,000 0.006% 

2018 年 3月 1日 15.53 35,000 0.015% 

2018 年 3月 2日 15.43 27,000 0.011% 

2018 年 3月 5日 15.46 47,000 0.020% 

2018 年 3月 6日 16.03 62,000 0.026% 

2018 年 3月 7日 15.77 39,000 0.016% 

2018 年 3月 8日 15.79 46,000 0.019% 

2018 年 3月 9日 17.16 122,000 0.051% 

2018 年 3月 12日  17.57 47,000 0.020% 

2018 年 3月 13日 17.32 15,000 0.006% 

2018 年 3月 14日  17.14 40,000 0.017% 

2018 年 3月 15日 17.01 29,000 0.012% 

2018 年 3月 16日 16.93 34,000 0.014% 

2018 年 3月 19日 16.94 40,000 0.017% 

2018 年 3月 20日 16.70 40,000 0.017% 

2018 年 3月 21日 17.08 45,000 0.019% 

2018 年 3月 22日 16.59 30,000 0.013% 

2018 年 3月 26日 14.84 40,000 0.017% 

2018 年 3月 27日 15.54 50,000 0.021% 

2018 年 3月 28日 15.93 60,000 0.025% 

2018 年 3月 29日 15.74 43,000 0.018% 

2018 年 3月 30日 16.25 64,000 0.027% 

2018 年 4月 9日 16.52 82,600 0.034% 

2018 年 4月 10日 16.32 45,000 0.019% 

2018 年 4月 17日 17.31 159,400 0.066% 

2018 年 4月 25日 20.49 135,000 0.056% 

2018 年 5月 14日 20.58 130,000 0.054% 

合  计  1,630,000 0.679%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减少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13,500,000 5.6250% 1,630,000 0.6790% 11,870,000 4.946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领先基石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 

2、领先基石实际减持情况与前期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本次股份减持系领先基石正常减持行为，不存在对本公司治理结构及未

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本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领先基石减持计划后续

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领先基石出具的《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5月 15日 

 

 




